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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化建设与评估进度表（小学）

	县（市、区）/市直学校
	2016年

（所）
	2017年

（所）
	2018年

（所）
	2019年（所）
	2020年

（所）
	合计

（所）

	
	
	
	
	
	
	


      备注：从2017年起，县域内至少85%的义务教育学校通过“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”评估确认，作为认定“教育强县”的条件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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